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6年部门
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县政府部门的行政机关单位，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州县有关卫生计生、中医药工作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县卫生计生以及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规划草案。协助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规划卫生计生服务资源配置，指导全县卫生计生系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2、负责制定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根据国家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目录，制定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医疗卫生救援。按程序报告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承担盈江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3、贯彻实施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工作。 
4、拟订并组织实施基层卫生计生服务、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基层卫生计生、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5、贯彻执行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执行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采供血机构管理的规范、标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国家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组织实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6、负责组织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药品法典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贯彻执行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政策措施。
7、负责综合管理中医（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下同）的医疗、教育、科研工作；负责中医药继承与创新、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促进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合理利用；规划、指导中医医疗机构布局和综合改革。
8、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州计划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负责计划生育相关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提出发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推动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9、组织实施、建立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
10、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计生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机制。
11、组织拟订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指导卫生计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按照国家标准，建立完善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范化培训制度。组织指导在职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12、指导卫生计生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3、组织拟订卫生计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卫生计生相关科研项目。负责卫生计生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全县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
14、承担县人民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导、考核防艾委成员单位对艾滋病实施防控和干预的工作，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和蔓延。
15、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2016主要工作任务 
1、认真编制“十三五”规划，对乡镇卫生院实行预算管理。编制完成盈江县卫生计生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人才发展、重大醒目、卫生应急、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机构设置、妇幼健康服务、监督执法、中医药事业发展、卫生计生科教发展、计划生育工作、爱国卫生、职业道德与行业作风建设等专项规划，做好规划的配套政策制定。推行基层卫生院全面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和财务管理，加强成本核算与控制。做好乡镇及村级卫生机构预算管理及资金保障工作，创新医疗收入核算机制。科学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产权公有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标准化建设。开展全科医生特岗试点工作，为乡镇卫生院招聘全科医生，继续为乡镇卫生院招收定向医学生，实施乡村医生定单定向培养计划。继续开展村级卫生计生服务室规范化建设。
3、推进医保资金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快推进按床日、病种、按人头、按服务单元、按疾病诊断相关组等复合型付费方式。加大基金监管力度，强化定点医疗机构监管，全面开展商业保险机构驻点巡查工作。全面落实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加快救助经费拨付进程。
4、继续健全完善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坚持绩效考核与社会效益挂钩，突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益性；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方式和综合评价、合理量化的考核办法，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为考核重点，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履行职责；坚持定期考核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建立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对其工作人员的两级考核体系；坚持考核结果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工作人员收入待遇相结合。
6、全力推进法治卫生计生和无烟医院、无烟单位创建。推进卫生计生法治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卫生计生政务公开，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把卫生计生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有效解决。积极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促进医务人员依法依规行医。
6、继续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围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基本药物制度、分级诊疗工作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内容，积极做好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加大便民、利民、惠民措施力度，继续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7、积极稳妥推进全面两孩政策落实。积极做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解读宣传工作，围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积极稳妥推进全面两孩政策落实。
8、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宣传教育工作。重点抓好计划生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阳光医药”网上监察系统、药品（疫苗）电子监管系统等应用，建设好远程医疗系统。加快“阳光医药”网上监察系统建设和应用，贯彻落实行风建设“九不准”，坚决打击遏制药品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和不正之风。加大巡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格实施责任追究，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充分发挥县卫生计生网站、健康盈江微信平台作用，推进新型人口健康文化园建设，各乡镇要结合新农村建设至少建成1个卫生计生示范宣传阵地（人口与健康文化大院、广场、长廊、健康文化墙、书屋、活动室等）。通过医疗机构候诊大厅设置新媒体宣传平台、咨询台（室）、宣传橱窗、报刊和宣传品阅览架等形式，方便群众在就诊时学习了解有关健康科普知识，普及防病治病、优生优育等知识。继续在城乡人口密集或公共场所设置卫生计生政策法规、健康知识、卫生常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婚育新风、传统美德等内容，打造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温馨美观的新型卫生计生户外宣传阵地。开展准妈妈、优生优生和生殖保健、慢性病和传染病、无烟生活、科学就医、心理健康等不同内容培训班，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积极争取在党校（行政学校）开设“人口国情课堂”、“青春期健康课堂”、“慢病防治课堂”、“无烟生活课堂”等课程。
三、部门基本情况
内设机构：办公室、规划财务股、政策法规监督股、疾病预防控制股（应急办、爱卫办）、医政管理股、基层卫生股、妇幼健康服务股、药政与新农合管理股、中医与科技教育股、计划生育基层指导股、计划生育家庭以展股（计划生育协会办公室）、流动人员计划生育服务管理股、宣传和信息统计与考核评价股、防治艾滋病综合股、防治艾滋病项目管理股、防治艾滋病业务股。
局机关行政编制数23名，行政工勤编制5名，事业编制5名，现行政编制在编在岗23人，其中：正科级7人，，副科级7人，科员9人，机关工勤人员5人，事业人员5人。
四、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1、预算收入情况
2016收入预算总额为1109.5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09.53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 
2、预算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2016年支出预算总额为815.2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526.6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64.6%；商品服务支出4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5.27%；对个人和家庭务支出245.6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30.13%。 
（2）项目支出：2016年支出预算总额为294.26万元。主要项目是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支出37.6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12.79%；疾病预防控制机构62.2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21.1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24.4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42.28%；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7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23.79%。

